加工贸易合同备案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持进出口合同向外经贸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和《加工贸易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

（二）企业填写预录入呈报表，交由预录入公司数据预录，并打印《企业加工合同备案表》；

（三）企业将加盖公章的《登记手册》及齐全、有效的单证交海关申请合同备案；

（四）海关办理备案审核；

（五）海关开出《银行保证金台帐开设联系单》交企业；

（六）企业持《银行保证金台帐开设联系单》向银行申请开设保证金台帐，银行向企业开出《银行保证金台帐登记通知单》；

（七）企业将《银行保证金台帐登记通知单》交海关，海关核注银行开出的《银行保证金台帐登记通知单》；

（八）海关向企业核发《登记手册》。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外经贸部门签发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及相应《备案清单》；

（二）外经贸部门签发的《加工贸易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企业在其《生产能力证明》的有效期限内再次申请备案的，可提交加盖本企业公章的《生产能力证明》复印件）；

（三）经营企业对外签订的进出口合同，经营企业开展委托加工的，经营企业与加工企业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

（四）企业签章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五）合同备案作业呈批表及相应《合同预录入呈报表》、《企业加工合同备案表》；

（六）手册备案单损耗及工艺流程说明（加盖企业公章）；

（七）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备注：首次办理加工贸易业务的企业除以上单证外，还需提交前期验厂所需单证：营业执照、资格证书或批准证书、验资报告、房屋所有证明或租赁协议、设备清单、设备进口报关单或设备发票。

三、海关工作时限

（一）海关自受理企业备案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二）首次办理加工贸易业务的企业前期验厂不在上述时限范围内。

加工贸易手册变更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持进出口合同向外经贸部门申请变更《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二）企业填写《合同变更申请表》（加盖经营单位公章），到预录入公司数据预录，并打印《企业加工合同变更预申报情况表》；

（三）企业将原备案手册等齐全、有效的单证交海关申请手册变更；

（四）海关办理手册变更审核；

（五）海关开出《银行保证金台帐变更联系单》；

（六）企业向银行申请变更保证金台帐；

（七）海关核注银行开出的《银行保证金台帐变更通知单》；

（八）海关向企业核发《登记手册》。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原备案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二）外经贸部门签发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变更证明及相应《备案清单》；

（三）《合同备案变更作业呈批表》及相应《变更预录入呈报表》、《加工合同变更预申报情况表》；

（四）加盖外经贸部门审批章的进出口变更合同；

（五）变更申请（加盖公司公章）；

（六）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备注：对贸易性质不变、商品品种不变、合同变更金额小于1万美元（含1万美元）的合同，海关不需审核外经贸部门的批准证件。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变更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手册延期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准备延期需要提交的相关单证；

（二）企业将所填写的变更预录入呈报表（1），交由预录入公司数据预录；

（三）海关审核，签发《银行保证金台账变更联系单》；

（四）企业将《银行保证金台账变更联系单》送交银行；

（五）企业将《银行保证金台账变更通知单》交海关；

（六）海关将已延期的《登记手册》核发企业。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二）加工复出口的延期交货合同；

（三）延期申请表；

（四）变更预录入呈报表（1）；

（五）外经贸主管部门签发的加工贸易合同变更备案情况审批表；

（六）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备注：对按原审批合同延长加工期限不超过三个月的合同，海关不需审核外经贸部门的批准证件。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延期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货物外发加工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递交有关单证；

（二）海关审核，并核发回执（将回执粘贴在手册粘贴栏内并加盖骑缝章）。

（三）企业根据海关要求如实报告外发加工货物的发运、加工、单耗、存储等情况。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企业签章的《加工贸易货物外发加工申请审批表》；

（二）经营企业与承揽企业签订的加工合同或协议；

（三）承揽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经营企业签章确认的承揽企业生产能力证明；

（五）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六）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外发加工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申报结转计划；

（二）海关办理结转计划备案手续；

（三）企业按海关核准后的《申请表》进行实际收、发货；

（四）企业办理结转报关手续。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保税货物结转审批表；

（二）加工贸易保税料件深加工结转申请表；

（三）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四）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深加工结转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余料结转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持相关申请材料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

（二）海关审批后，企业凭海关签发的《加工贸易剩余料件结转联系单》（第一、二联）向通关部门办理报关手续。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保税货物余料结转审批表；

（二）企业签章的加工贸易剩余料件结转联系单一式三联（固定格式）；

（三）申请剩余料件结转的转入、转出手册；

（四）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余料结转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内销补税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持有关单证向海关提出内销补税申请；

（二）海关审批后，企业凭海关签发的《加工贸易货物内销征税联系单》（第一联）向通关部门办理报关手续；

（三）企业在通关现场领取专用缴款书到银行缴纳税款；

（四）企业将经银行盖章的专用缴款书第一联复印，交加工贸易部门留存。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加工贸易货物内销补税审批表；

（二）加工贸易货物内销征税联系单；

（三）外经贸部门出具的《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内销批准证》；

（四）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五）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六）内销补税对应的原进口报关单及复印件；

（七）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内销补税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料件（成品）放弃

一、业务流程

（一）经营企业如实填写《加工贸易企业放弃加工贸易货物交接单》等资料向海关提出申请；

（二）海关审核批准后，视放弃货物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三）企业凭放弃货物申请、海关审批材料等有关单证办理放弃报关手续。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经营企业申请放弃加工贸易货物的书面材料；

（二）经营企业拟放弃的加工贸易货物的清单；

（三）《加工贸易企业放弃加工贸易货物交接单》。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料件（成品）放弃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手册核销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到预录入公司预录入报核申请，持齐全有效的单证向海关报核；

（二）海关经办人员签收手册；

（三）海关审核核销结案，并签发《银行保证金台账核销联系单》；

（四）企业签收《银行保证金台账核销联系单》送交银行；

（五）企业将银行出具的《银行保证金台账核销通知单》送交海关；

（六）海关核销银行保证金台账。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加工贸易《登记手册》报核：

1、加盖企业公章的《合同核销预录入呈报表》；

2、按规定格式打印或填写的盖有企业公章的《核销报告》；

3、加工贸易《登记手册》正本；遗失《登记手册》的，应补办手册，并向海关提供手册遗失情况说明，缉私部门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罚款收据》的复印件；

4、进出口报关单（将进口料件、出口成品分别按照报关单放行时间的先后顺序编订成册）；用于核销的进出口报关单遗失的，按规定以报关单企业留存联报核，或提供报关地海关加盖海关印章的报关单复印件；

5、海关按照规定应当收取的其他单证（如排料图、线路图、配方表、核销核算表等）。

（二）辅料表报核：

1、辅料表；

2、按规定格式打印的盖有企业公章的《核销报告》；

3、装订成册的进出口报关单；

4、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核销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特殊情况下，20日内不能审核完毕的，经主管海关关长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

加工贸易手册分册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填写《加工贸易分册申请表》；

（二）预录入《加工贸易分册呈报表》；

（三）海关审核并核发分册。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加工贸易分册申请表》；

（二）已预录入的《加工贸易分册呈报表》；

（三）海关核发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主册）；

（四）与主册相同类型的《登记手册》（分册）；

（五）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分册备案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联网监管资格审批

一、业务流程

（一）提交联网监管申请报告，并填写《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申请表》和《加工贸易联网监管责任担保书》向主管海关申请。申请报告应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上年度加工贸易状况、上年度出口情况、企业计算机管理应用状况等内容。

（二）企业主管海关对申请企业进行审核，对具备条件并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主管海关在《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申请表》上批注审核意见，并上报青岛海关审核。

（三）青岛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会同技术处对主管海关上报的情况进行审核，对企业计算机管理系统进行考查。对符合联网监管要求的，青岛海关与企业签订《加工贸易联网监管责任担保书》，并将有关资料汇总上报海关总署审批。

（四）经海关总署批准后，向企业核发《海关加工贸易联网监管通知书》，方可实施联网监管。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申请表》;

（二）《加工贸易联网监管责任担保书》;

（三）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三、海关工作时限

经总署审核批准企业的联网监管资格，主管海关对企业的联网网络设备等条件验收合格后，正式实施联网监管。

加工贸易联网监管经营范围账册备案

一、业务流程

（一）联网企业向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二）联网企业根据《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内容，通过联网监管系统客户端录入经营范围账册审批数据，并通过网络发往海关审批；

（三）海关审核通过之后，生成“IT”开头的经营范围账册号，并向企业客户端发送审批通过回执。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二）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经营范围备案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联网监管经营范围变更

一、业务流程

（一）联网企业向外经贸主管部门申请变更《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二）联网企业根据《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变更内容，通过联网监管系统客户端录入经营范围账册审批数据，并通过网络发往海关审批；

（三）海关审核通过之后，向企业客户端发送审批通过回执。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二）海关按规定需收取的其他单证资料。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经营范围变更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联网监管归并关系备案（变更）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通过联网监管系统客户端录入归并关系账册备案（变更）审批数据，并通过网络发往海关审批；

（二）海关登陆电子口岸审批通过后，向联网企业客户端发送审批通过回执。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通过网络发送电子数据不需提供纸面单证。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归并关系备案（变更）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联网监管通关电子账册备案（变更）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通过联网监管系统客户端录入通关电子账册备案（变更）审批数据，并通过网络发往海关审批；

（二）海关审批通过后，向联网企业客户端发送审批通过回执。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通过网络发送电子数据不需提供纸面单证。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接受企业通关电子账册备案（变更）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联网监管通关电子账册分册备案（变更）

一、业务流程

（一）企业根据电子账册主册备案情况，通过联网监管系统客户端录入电子账册分册备案（变更）审批数据，并通过网络发往海关审批；

（二）海关审批通过后，向联网企业客户端发送审批通过回执。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通过网络发送电子数据不需提供纸面单证。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通关电子账册分册备案（变更）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

加工贸易联网监管通关电子账册核销

一、业务流程

（一）联网企业结合自身盘库时间，确定电子账册报核周期，将电子账册执行情况以电子报文方式向海关申请预报核，同时将有关材料送交海关加工贸易监管部门；

（二）海关对企业申报的电子数据、纸面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向企业发送回执；

（三）企业收到预报核审批通过的回执后，根据预报核确定的报关单范围，对进口的保税料件使用情况进行核算，并对库存料件、成品情况进行盘点；

（四）企业将库存盘点和报关数据核算所得的正式报核申请数据向海关申请正式报核；

（五）海关审核通过后，发审批通过回执给企业。

二、需要提交的单证

（一）本核销周期内的全部报关单,其中纸质报关单按贸易方式以时间先后顺序装订成册，并制作进出口报关单目录；

（二）本核销周期内的异地分册；

（三）海关认为应当结合企业盘点数据的，联网企业应当将盘点数据报送海关。

三、海关工作时限

海关自受理企业报核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特殊情况下，20日内不能审核完毕的，经主管海关关长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

